
沈阳市残联关于转发
省残疾人联合会 省财政厅

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提高参加
城乡居民基本荞老保险的
5⒌V周岁重度残疾人
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

各区、县 (市 )残联 :

现将《省残疾人联合会 省财政厅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关于提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灬-59周 岁重度残疾人

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》(辽残联发 ∈20⒛彐18号 )转发你们,请

各区、县 (市 )残联结合实际按通知要求抓好落实。同时,为进

一步做好我市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邛-59周 岁重度残

疾人生活补助发放工作,提出如下要求:

1.准确把握发放标准。各区、县 (市 )残联对于补发 2019

年 12月 3⊥ 日前的,补发标准按照每人每月筠 元发放。对于补

发 ⒛20年 1月 ⊥日后的,补发标准按照每人每月 ⊥08元发放。

2.严格落实工作要求。各区、县 (市 )残联对 邛一59周 岁参

保重度残疾人生活补助的申请、审核审批、发放等工作,仍然按



照《关于印发沈阳市为参加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

55-59周 岁重度残疾人发放生活补助的实施方案的通知》(沈残

联发 匚2013彐 51号 )执行。

3。 加大数据比对力度。各区、县 (市 )残联要加强对补助对

象的动态管理,与 有关部门建立数据信息比对核查机制,及时掌

握符合条件残疾人年龄、参保情况及死亡等数据信息的变化情

况,确保实现应发尽发,应退尽退。

4,按 时上报统计报表。各区、县 (市 )残联每季度资金发放

完毕后,要将受益残疾人情况录入本级正风肃纪大数据监督平

台,同 时填写 《   季度补助资金发放情况统计表》(附件 ),

报市残联教育就业处。

附件 : 季度补助资金发放情况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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